
2007 年 5 月 25 日會議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新高中學制 ( “334” )籌備工作的最新進展  

目的  
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，為配合 2005 年 5 月發表的《高中
及高等教育新學制⎯⎯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》 (即“ 334”學制報
告書 )內載述的各重要事項，而就“ 334”學制進行籌備工作的最新進
展。  

背景  

2 .   自 2004 年 10 月以來，為順利推行“ 334”學制，教育統籌
局 (“教統局” )就各項所需處理事宜，進行了一系列諮詢。“ 334”學
制的主要特點之一，是為新高中課程的四個核心科目和 20 個選修科
目，制訂合共 24 份《課程及評估指引》。這項工作由課程發展議會
和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(“考評局” )轄下各個新高中科目的聯合委員會
負責。經由國際機構比較歐洲、澳洲、美國和亞洲類似科目的課程水

平後，確認各科符合國際基準。  

3 .   此外，教統局自 2006 年 1 月開展了三個月的諮詢，在 2006
年 8 月發表《策動未來⎯⎯職業導向教育及特殊學校的新高中學制》
報告書。該報告書為希望修讀著重應用學習元素課程的學生及有特殊

教育需要的學生，勾劃了未來的升學藍圖。  

進展  

課程及評估架構  

4 .   當局就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架構進行了三輪諮詢。第一輪諮詢

( 2 0 0 4 年 10 月至 2005 年 1 月 )集中於徵詢各方對 24 個新高中科目課
程設計藍圖的意見；第二輪諮詢 ( 2 0 0 5 年 6 月至 2006 年 1 月 )的重點
在於各科《課程及評估指引》的課程部分；第三輪諮詢 ( 2 0 0 6 年 9 月
至 11 月 )則把焦點放於各科《課程及評估指引》的評估部分，包括校
本評核的設計及推行計劃。《課程及評估指引》的定稿於 2007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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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6 日發表，並上載於“ 334”網上簡報，印文本亦已於 2007 年 4
月底派發給各學校。  

5 .   完成 24 個新高中科目的《課程及評估指引》，是實施新學
制 的 重 要 里 程 碑 。 各 科 的 《 課 程 及 評 估 指 引 》 概 述 什 麼 值 得 學 生 學

習、如何協助他們學習，怎樣的評估設計能評鑑和匯報學習成效。各

科指引均十分重要，有助學校為 2 0 0 9 / 1 0 學年實施新高中學制作好準
備。  

評核  

6 .   第三輪諮詢的重點主要是評核事宜，教育界普遍支持新高中

學制的課程和考評方法。在校本評核方面，學校普遍支持大部分科目

的校本評核設計和在公開考試成績中的佔分比例，以及建議的推行時

間。然而，學校亦認為教師和學生須為校本評核付出額外的努力，而

部分教師則關注鑑定學生習作的真確性問題。  

7 .   為了讓學校和教師熟習新高中課程，以及紓緩教師於新舊制

並存的學年 (即 2011 /12 學年 )因要兼顧應考香港高級程度會考和香港
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而帶來的額外壓力，課程發展議會和考評局公開考

試 委 員 會 在 徵 詢 教 育 界 的 意 見 後 ， 通 過 校 本 評 核 的 推 行 策 略 ， 並 於

2007 年 3 月敲定推行時間表。扼要地說， 12 個科目 (包括現時在香港
中學會考已實施校本評核的科目、通識教育和四個理科科目 (只是實
驗部分 ) )將於 2012 年推行校本評核，其餘 12 個科目則延遲兩年至四
年才推行。  

8 .   於過渡期內，上述科目的課程維持不變，學校也應按照《課

程及評估指引》的建議，進行評估活動，作為學與教過程的一部分。

未來兩年，考評局將會制訂評核準則、示例和指引，讓教師進行校本

評核時有一致的標準。考評局並會舉辦培訓課程，以加深教師對校本

評核的了解。  

香港中學文憑的認可  

9 .   考評局集中推展三個範疇的工作，以確立香港中學文憑的國

際認受性。第一個範疇的工作已於 2005 年 4 月展開。考評局聯絡了
澳洲、加拿大、新西蘭、英國和美國的大學， ( a )向收生事務人員提供
有關香港中學會考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水平的最新資料，並 ( b )告知他
們“ 334”學制改革事宜，當中特別介紹新學制的課程、水平和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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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評核計劃。考評局會繼續與海外大學保持聯繫，並定期更新上述資

料。  

10 .   第二個範疇的工作將於 2007 年第三季展開，會集中向海外
大學介紹已落實的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架構，當中特別著重介紹香港中

學文憑的水平。各科目的試卷樣本和等級描述指標一經落實，亦會送

交有關大學，以說明香港中學文憑的水平。  

11 .   第三個範疇的工作主要是與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考試組協作，

共同研訂比對香港中學文憑與英國資歷的方法。此舉旨在確保香港中

學文憑於 2012 年首度推出時，已先獲得英國當局認可。  

12 .   上述三個範疇的工作順利完成後，我們有信心，海外大學會

更樂於取錄合資格的香港中學文憑畢業生修讀其學士學位課程。  

與大學銜接  

13 .   大學校長會於 2006 年 7 月 5 日公布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
會 (“教資會” )資助院校在新大學學制下，學士學位課程的基本入學
條件和個別課程的具體入學要求。大學校長會已明確表示支持教育改

革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，是鼓勵為高中學生提供基礎更廣闊的課程和

更多元化的選擇，以配合學生的不同性向和興趣。為此，大部分院校

以四個核心科目 (中國語文、英國語文、數學及通識教育 )，加上一項
或兩項選修科目 (指定／不指定 )，作為入學要求。大致上，大學對將
會納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應用學習課程，以及納入學生學習概覽的

其他學習經歷的發展與認可，保持開放態度。  

14 .   八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已經向教資會提交發展四年制學士學位

課程的概括計劃。我們留意到，院校的概括計劃有以下的共通特點：  
 收生制度更具彈性 (例如學系／學院收生 )；  
 提供全面的綜合性學士學位課程；  
 學生在申明主修科目的時間方面更具彈性；以及  
 更加著重通才教育 (例如透過加強海外交流活動 )。  

15 .   教 資 會 最 近 向 八 所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提 供 每 所 院 校 最 多 達

2 ,000 萬元的額外撥款，以支援院校進行“ 334”學制下學士學位課程
的發展計劃。這筆款項是在政府預留予教資會資助院校的 5 .5 億元一
筆過撥款以外，再另外批撥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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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學習  

16 .   應用學習課程試點計劃於 2003 年展開，以便累積經驗，作
為日後策劃的依據，俾便在新高中學制下能有效地施行應用學習。參

與試點計劃的學校數目由第一輪計劃 (2003 -05 年 )的 64 間增加至第四
輪 (2006 -08 年 )的 172 間，而學生人數則由 588 人增加至 4  490 人。第
五輪試點計劃 ( 2 0 0 7 - 0 9 年 )現正接受報名，預期會有更多學校和學生
參與。  

17 .   當局已經草擬一套課程及評估架構，其中載有應用學習課程

的學習成果、教學和評核的一般指引，適用於所有應用學習課程。當

局會在即將進行的試點計劃中試行有關架構，以期為應用學習過渡至

“ 334”學制作好準備。  

18 .   當 局 現 正 與 三 個 機 構 合 作 測 試 質 素 保 證 機 制 ， 測 試 重 點 如

下：  

( a )  教統局課程發展處  —  有關課程是否根據課程及評估架構
所載的指引發展、能否配合新高中科目、是否符合學生的興

趣和志向。  

( b )  香港學術評審局  —  有關課程是否依據規劃教授。  

( c )  考評局  —  學生的學習成果能否達到設定的水平；這些學
習成果在應用學習的六個學習範疇 2  之間是否相若，並可
否與新高中其他科目的學習成果相比。這個過程的結果會令

應用學習納入香港中學文憑內。  

19 .   教統局已預留額外撥款以支持有關試點計劃。學生不會因經

濟問題而被迫放棄修讀應用學習課程。經考慮學校就試點安排反映的

意見後，我們現正研究如何運用“多元學習津貼”，支援新高中學生

課程 (包括應用學習課程 )多元化發展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的 六 個 範 疇 ： ( 1 )應 用 科 學 ； ( 2 )商 業 、 管 理 及 法 律 ； ( 3 )創 意 學
習； ( 4 )工程及生產； ( 5 )媒體及傳意；以及 ( 6 )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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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學校  

20 .   我們採用的原則，是在“同一課程架構”下作出調適，以配

合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不同學習需要和能力。有特殊教育需要而非

智障的學生，應致力達到與其他學生相同的新高中課程目標，並採用

相同的評核準則，但會作特別安排。有關的特殊學校在規劃課程時，

應參考新高中課程 24 個核心和選修科目的《課程及評估指引》。  

21 .   教統局現正邀請 11 所學校參與，進行研究及發展計劃，為
智障學生發展新高中課程核心科目 (即中國語文、數學及通識教育／
獨立生活 )的課程架構和學習成果架構。參與的學校共有 11 間。有關
的《課程及評估指引》會按原定計劃在 2008 年年底完成。至於選修
科目，為特殊學校內較受歡迎的體育和視覺藝術科發展課程架構的工

作，會於 2 0 0 7 / 0 8 學年展開，有關的《課程及評估指引》則於 2009
年完成。我們正在收集核心科目的課業示例，並將於 2 0 0 7 / 0 8 年提供
予學校參考。此外，教統局會參考在發展學習成果架構時蒐集得的數

據，再與考評局共同合作，於 2012 年開始研訂發展有系統的評核機
制。在研訂機制的過程中，我們將廣泛徵詢各持份者的意見。  

22 .   第一屆 ( 2 0 0 6 - 0 8 年 )為智障學生提供經調適的應用學習課程
試點計劃已於 2006 年 10 月展開，有來自 18 間特殊學校共 82 名輕度
智障或能力較高的中度智障學生參加。第二屆 ( 2 0 0 7 - 0 9 年 )試點計劃
將於 2007 年 10 月展開，更多課程提供機構獲邀，以便提供更多課程
選擇，俾能照顧智障學生的不同需要。有特殊教育需要而並非智障的

學生 ( 2 0 0 6 - 0 8 年的一批學生中有 56 人 )修讀的應用學習課程與普通學
校學生修讀的相同。我們有提供適當的支援，例如聽覺受損的學生上

課時有原校教師提供手語翻譯，以助課程導師與學生溝通。  

23 .  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而 非 智 障 的 學 生 可 以 與 普 通 學 校 的 學 生 一

樣，在大專院校升讀專上課程。至於智障學生，教統局會繼續與職業

訓練局、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等有關各方合作，探討如何銜接新高中教

育的學習成果，為有關學生提供更多離校後繼續進修的機會／職業康

復及就業支援服務。  

專業發展  

24 .   教統局為中學領導人舉辦了一系列有關策劃“ 334”學制的
工作坊。整個系列共有 40 個工作坊，每個工作坊為期三天合共有超
過 520 間學校 (包括特殊學校 )參與其中。大部分參加者均表示歡迎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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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坊，認為能為他們提供集體討論及反思的機會，並可讓他們與其他

學校分享經驗。工作坊令他們更加了解新高中課程，並增強他們對推

行新學制的信心。  

25 .   從學校領導人工作坊的回應可見，中層管理人員的領導，對

於 成 功 推 行 新 高 中 學 制 至 為 重 要 。 因 此 ， 教 統 局 於 2006 /07 及

2 0 0 7 / 0 8 學年舉辦多個為期一天的中層管理人員邁向“ 334”工作坊，
讓 中 學 的 中 層 管 理 人 員 做 好 準 備 ， 在 2009 年 推 行 新 高 中 學 制 。 在
2 0 0 6 / 0 7 學年總共會舉辦 65 個工作坊。參加者表示，工作坊不但有助
他們以正面的態度迎接改革，還可加強他們的協作精神，以及提升他

們在領導其學科方面的管理技巧。學校領導人工作坊對制訂一個幫助

學校策劃三年制高中課程的高中課程指引很有貢獻。  

26 .   當局預期在 2008 年 9 月前為所有在職教師提供關於 24 個新
高中科目的專業發展課程。課程的重點在於 ( a )課程詮釋； ( b )學習評
估； ( c )學與教策略； ( d )知識增益； ( e )深化教師對各項策略的理解與
掌 握 ， 俾 能 照 顧 學 習 多 元 化 ； 以 及 ( f )變 革 管 理 (例 如 處 理 銜 接 的 問
題；加強領導與管理，從而有效實施改革 )。所有課程均如期推展。  

27 .   以中學校長、校董會成員、升學就業輔導教師及負責應用學

習 課 程 的 教 師 為 對 象 ， 內 容 有 關 理 解 和 詮 釋 應 用 學 習 的 專 業 發 展 課

程，已於 2006 年 12 月展開。我們正歸納從應用學習試點計劃所得的
經驗，據此促進及有系統地編排專業發展課程。至於特殊學校，有關

規劃和施教核心科目 (中文、數學、通識教育／獨立生活 )的工作坊及
分享會、科目的學習成果架構，以及個別學習計劃的制訂工作，正如

期進行和籌劃。  

28 .   “教師專業準備津貼”是由 2005 /06 學年起至 2 0 0 8 / 0 9 學年
為 止 ， 向 即 將 開 辦 新 高 中 班 級 的 公 營 中 學 及 特 殊 學 校 發 放 ， 為 期 四

年，以協助學校創造空間，讓教師和學校領導人能掌握各種專業發展

機會，為推行新高中改革作準備。  

學與教資源 (包括課本 )  

29 .   就 新 高 中 科 目 的 教 學 而 言 ， 教 師 會 運 用 多 元 化 的 學 與 教 資

源，例如課本、視聽教具、自學教材套、參考書、網上資料等。教統

局會與出版商及其他專業團體合作，確保在 2009 年 9 月前，為每個
新高中科目研訂多種學與教材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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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.   至於出版課本事宜，出版商協會已同意一項特別的課本評審

安排，以確保新高中的課本供應充足、質素良好。除了通識教育等數

個不需課本的科目外，其他所有新高中科目的課本必須在 2008 年 1
月底提交評審。合乎標準的課本會在 2008 年 7 月或之前列入適用書
目表內，供教師選用和參考。  

31 .   支援措施方面，教統局已向所有出版商提供個別科目的課本

編纂指引，並且正為所有有意參與的出版商安排意見分享會，從而在

編纂課本的過程中，增加各方的交流。  

32 .   “新高中課程過渡津貼”由 2006 /07 學年起至 2 0 0 8 / 0 9 學年
止，向即將開辦新高中班級的公營中學及特殊學校發放，為期三年，

讓學校為過渡至新高中作好準備。學校可運用這項津貼，就即將開辦

的新高中科目購置有關的學與教資源和設備，以及支付起動費用，包

括小規模更改設施工程、家具及其他必需品，以過渡至新高中課程。  

與公眾溝通  

33 .   為確保公眾更加了解和支持“ 334”學制的發展 (尤其是關注
課程及評核工作的家長和教師 )，教統局會繼續加強與不同持份者的
溝通。教統局現時透過不同的途徑，例如在報章發表有關新學制的文

章、“ 334”網上簡報、家長小冊子、教育電視節目、在九龍塘教育
資源中心展覽廳舉辦的展覽、借給學校的“ 334”展覽品，以及互動
的家長座談會等，向公眾介紹有關“ 334”學制的消息。  

34 .   我們會繼續推行和加強上述措施。我們還會採用多方面、多

層次的方式與家長溝通，包括製作數碼影像光碟，載述有關課程及評

核的主要資訊、常見問題、給家長的提示，更會製備資料套，以助個

別學校就新高中事宜舉辦校本家長研討會。  

徵詢意見  

35 .  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，並提出對“ 334”學制發展的意
見。  

 

教育統籌局  
2007 年 5 月  


